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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於新加坡第二上市 

 

特速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第 13.09 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內幕消息條文 （定

義見上市規則）發出本公佈。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其正在研究申請本公司之股份在新加坡證券交

易所（「新交所」）作第二上市及報價之可行性（「建議第二上市」），以加強其作

為一家上市公司的形象及進入亞洲其他資本市場。本公司將與新加坡及香港之有關專

業人士在有關建議第二上市之必要監管要求及其他程序進行緊密合作。 

 

本公司之股東（「股東」）及準投資者務請注意，本公司計劃之建議第二上市只屬初

步階段。因此，該建議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並須視乎眾多因素而定，當中包括新

加坡之相關監管要求及市況。此外，本公司並不保證新交所將對建議第二上市之申請

授出上市批准。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另行發表公佈。 

 

股東及準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特速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陳統運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恒輝先生、陳統運先生、陳玉嬌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鄺國禎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多祿先生、黃達強先生及陳京暉先生。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3/0808/LTN20130808038_C.pdf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3/0808/LTN20130808038_C.pdf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3/0808/LTN20130808038_C.pdf

